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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洋电机”、“上市公司”）收到

贵会于2015年10月28日公示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并购重组委审核意见（以

下简称“重组委审核意见”），我公司本着勤勉尽责、诚实信用的原则，会同各

中介机构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和逐项落实，并对《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以下简称“重组报告书”）进行了补充和修改。现针对重组委审核意见回复如

下，请予审核。 

如无特别说明，本回复中所使用的词语含义与重组报告书中一致。 



 

1-1-2 
 

问题：请申请人结合本次交易标的评估预测期加长、预计增长率较高的情况，

进一步完善业绩补偿措施并予以披露。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答复： 

（一）业绩补偿措施的进一步完善情况 

2015 年 11 月 2 日，西藏升安能、西藏安乃达及鲁楚平与大洋电机签订了

《业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二）》，修改了《业绩补偿协议》中关于“业绩承

诺期”的约定。进一步完善后的业绩补偿措施如下： 

“本次交易的业绩承诺期为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和 2018 年度

（以下简称“业绩承诺期”），承担补偿义务的主体承诺目标公司 2015 年、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四年经审计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9,400 万元、13,800

万元、18,900 万元、27,700 万元（以下简称“承诺的净利润”）。” 

（二）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经核查后认为，本次交易业绩补偿安排考虑了交易标的评估

预测的具体情况，具有合理性，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权益。 

（三）在重组报告书中的补充披露情况 

上市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第七节 本次交易主要合同/四、《业绩补偿协议》

的主要内容及相关分析”中补充披露。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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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并购重组委之审核意见答复》之签章页）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11 月 4 日 

 




